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74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王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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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330號)，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王成忠(下稱受刑人)因犯

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

之刑確定，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具狀請求檢察

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以原審為上開各案犯罪事實最後

判決之法院，向原審聲請定應執行刑，經原審審核認其聲請

為正當，復經函詢受刑人陳述意見後，審酌受刑人所犯如原

裁定附表所示18罪之犯罪類型、犯罪次數、時間間隔、侵犯

法益等情，與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為整

體評價，暨先前定應執行刑時已扣減之刑(即自由裁量之內

部性界限)，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刑期最長為有期徒刑

6年6月，合併刑期為10年9月，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

刑9年9月，僅酌減1年，已違反責任遞減原則、比例原則及

罪刑相當原則，且受刑人犯罪期間非屬長期，而連續犯廢除

後，數罪併罰恐有過重不合理之情形。又原審未給予受刑人

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僅以簡陋草率之函文要求受刑人對本

案定應執行刑表示有無意見，未載明此舉之目的、用意及重

要性，導致受刑人在「無意見」欄打勾，錯失本件攸關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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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權行使之陳述意見機會，影響受刑人權益重大。懇請法

院撤銷原裁定，給予受刑人最有利之裁定等語。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

1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之定

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為一種特

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

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係對

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

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

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

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

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

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且應以法秩序理念

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

等價值為裁量權之衡平標準，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

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

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

裁量權濫用情形，即不得任意指其為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抗字第44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竊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等案件，經法

院分別判處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5所示罪刑確定；又原裁定

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4月19日，

而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5所示各罪之犯罪日期均在112年4月19

日以前，且原審法院為最後事實審法院(即原裁定附表編號5

所示)等情，有各該裁判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

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核屬正當。

從而，原裁定就上開各罪，以各罪之宣告刑為基礎，合併定

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係在上開罪刑中之最長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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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6年6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23年以下，並

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又受刑人所犯

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所示之2罪、編號3所示之10罪、編號4所

示之3罪、編號5所示之2罪，固分別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

月、2年4月、7年、5月確定，加計編號1所示罪刑，刑期總

和為有期徒刑10年9月(計算式：10月+2年4月+7年+5月+2

月)，原裁定合併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已再

酌以寬減，且僅佔上開總和刑度(23年)約42％，顯無違反內

部性界限，足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符合法規範之目的，合

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性界限，亦無違反內部性界

限。

　㈡再者，原裁定已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所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

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

聯性及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合併定應執行刑

為有期徒刑9年9月，並未逾越法律之外部界限，亦無違反公

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法律內部界限之情形，核屬法院

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受刑人雖執前詞表示不服，然原裁定

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各罪，罪質分別為竊盜未遂1罪、施用

第一級毒品1罪、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竊盜9罪、詐欺得利3

罪、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犯罪時間相距近2年，且犯罪態

樣、侵害法益、各罪之被害人均有不同，顯係出於各別犯意

所為。本院審酌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僅係訴訟經濟或責

任吸收原則之考量，而論以一罪，不無鼓勵犯罪之嫌，亦使

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是立法者基於刑罰公

平原則之考量，爰刪除刑法連續犯之規定。受刑人明知已無

連續犯之規定，仍屢屢竊取被害人之財物，對於個人財產法

益侵害非輕微，影響社會治安甚鉅。又，受刑人於113年12

月11日出具「定刑聲請切結書」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刑，該切

結書已載明「二、對於上述所示數罪刑，日後由法院定應執

行刑時，有無想要陳述的意見(例如：定刑的範圍、希望法

院如何定刑的具體理由)？」等文字，並有「對於定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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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欄位供受刑人陳述意見，上開文字淺顯易懂且舉例說

明，而受刑人表示「無意見」；原審法院復於114年1月22日

函請受刑人針對本件定應執行刑陳述意見，並提供「定應執

行刑意見陳述書」，該文件亦載明「對定刑之範圍、內容即

如附件所示，有無意見？」、「對本院就附件所示，應如何

具體定刑，有無意見？」等文字，簡單明瞭，而受刑人再度

表示「無意見」等情，有上開「定刑聲請切結書」、「定應

執行刑意見陳述書」存卷足憑。從而，原審法院於本件裁定

前業已給予受刑人以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符合刑事訴訟法

第477條第3項之規定。是原審經衡酌上述各情定其應執行之

刑，核屬適法且無不當，更無輕重失衡或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之處。

五、綜上所述，抗告意旨以前開情詞，指摘原裁定所定執行刑裁

量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心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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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33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王成忠(下稱受刑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具狀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以原審為上開各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向原審聲請定應執行刑，經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復經函詢受刑人陳述意見後，審酌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18罪之犯罪類型、犯罪次數、時間間隔、侵犯法益等情，與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為整體評價，暨先前定應執行刑時已扣減之刑(即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刑期最長為有期徒刑6年6月，合併刑期為10年9月，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9年9月，僅酌減1年，已違反責任遞減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且受刑人犯罪期間非屬長期，而連續犯廢除後，數罪併罰恐有過重不合理之情形。又原審未給予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僅以簡陋草率之函文要求受刑人對本案定應執行刑表示有無意見，未載明此舉之目的、用意及重要性，導致受刑人在「無意見」欄打勾，錯失本件攸關國家刑罰權行使之陳述意見機會，影響受刑人權益重大。懇請法院撤銷原裁定，給予受刑人最有利之裁定等語。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係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且應以法秩序理念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價值為裁量權之衡平標準，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即不得任意指其為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竊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5所示罪刑確定；又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4月19日，而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5所示各罪之犯罪日期均在112年4月19日以前，且原審法院為最後事實審法院(即原裁定附表編號5所示)等情，有各該裁判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核屬正當。從而，原裁定就上開各罪，以各罪之宣告刑為基礎，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係在上開罪刑中之最長期有期徒刑6年6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23年以下，並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又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所示之2罪、編號3所示之10罪、編號4所示之3罪、編號5所示之2罪，固分別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2年4月、7年、5月確定，加計編號1所示罪刑，刑期總和為有期徒刑10年9月(計算式：10月+2年4月+7年+5月+2月)，原裁定合併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已再酌以寬減，且僅佔上開總和刑度(23年)約42％，顯無違反內部性界限，足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符合法規範之目的，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性界限，亦無違反內部性界限。
　㈡再者，原裁定已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所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並未逾越法律之外部界限，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法律內部界限之情形，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受刑人雖執前詞表示不服，然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各罪，罪質分別為竊盜未遂1罪、施用第一級毒品1罪、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竊盜9罪、詐欺得利3罪、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犯罪時間相距近2年，且犯罪態樣、侵害法益、各罪之被害人均有不同，顯係出於各別犯意所為。本院審酌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僅係訴訟經濟或責任吸收原則之考量，而論以一罪，不無鼓勵犯罪之嫌，亦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是立法者基於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爰刪除刑法連續犯之規定。受刑人明知已無連續犯之規定，仍屢屢竊取被害人之財物，對於個人財產法益侵害非輕微，影響社會治安甚鉅。又，受刑人於113年12月11日出具「定刑聲請切結書」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刑，該切結書已載明「二、對於上述所示數罪刑，日後由法院定應執行刑時，有無想要陳述的意見(例如：定刑的範圍、希望法院如何定刑的具體理由)？」等文字，並有「對於定刑的意見」欄位供受刑人陳述意見，上開文字淺顯易懂且舉例說明，而受刑人表示「無意見」；原審法院復於114年1月22日函請受刑人針對本件定應執行刑陳述意見，並提供「定應執行刑意見陳述書」，該文件亦載明「對定刑之範圍、內容即如附件所示，有無意見？」、「對本院就附件所示，應如何具體定刑，有無意見？」等文字，簡單明瞭，而受刑人再度表示「無意見」等情，有上開「定刑聲請切結書」、「定應執行刑意見陳述書」存卷足憑。從而，原審法院於本件裁定前業已給予受刑人以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之規定。是原審經衡酌上述各情定其應執行之刑，核屬適法且無不當，更無輕重失衡或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處。
五、綜上所述，抗告意旨以前開情詞，指摘原裁定所定執行刑裁量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心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74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王成忠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330號)，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王成忠(下稱受刑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具狀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以原審為上開各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向原審聲請定應執行刑，經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復經函詢受刑人陳述意見後，審酌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18罪之犯罪類型、犯罪次數、時間間隔、侵犯法益等情，與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為整體評價，暨先前定應執行刑時已扣減之刑(即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刑期最長為有期徒刑6年6月，合併刑期為10年9月，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9年9月，僅酌減1年，已違反責任遞減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且受刑人犯罪期間非屬長期，而連續犯廢除後，數罪併罰恐有過重不合理之情形。又原審未給予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僅以簡陋草率之函文要求受刑人對本案定應執行刑表示有無意見，未載明此舉之目的、用意及重要性，導致受刑人在「無意見」欄打勾，錯失本件攸關國家刑罰權行使之陳述意見機會，影響受刑人權益重大。懇請法院撤銷原裁定，給予受刑人最有利之裁定等語。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
    1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之定
    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為一種特
    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
    ，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係對犯
    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
    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
    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
    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
    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
    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且應以法秩序理念之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
    價值為裁量權之衡平標準，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
    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
    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
    量權濫用情形，即不得任意指其為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抗字第44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竊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等案件，經法
    院分別判處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5所示罪刑確定；又原裁定
    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4月19日，
    而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5所示各罪之犯罪日期均在112年4月19
    日以前，且原審法院為最後事實審法院(即原裁定附表編號5
    所示)等情，有各該裁判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
    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核屬正當。
    從而，原裁定就上開各罪，以各罪之宣告刑為基礎，合併定
    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係在上開罪刑中之最長期有
    期徒刑6年6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23年以下，並
    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又受刑人所犯
    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所示之2罪、編號3所示之10罪、編號4所
    示之3罪、編號5所示之2罪，固分別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
    月、2年4月、7年、5月確定，加計編號1所示罪刑，刑期總
    和為有期徒刑10年9月(計算式：10月+2年4月+7年+5月+2月)
    ，原裁定合併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已再酌以
    寬減，且僅佔上開總和刑度(23年)約42％，顯無違反內部性
    界限，足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符合法規範之目的，合於刑
    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性界限，亦無違反內部性界限。
　㈡再者，原裁定已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所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
    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
    聯性及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合併定應執行刑
    為有期徒刑9年9月，並未逾越法律之外部界限，亦無違反公
    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法律內部界限之情形，核屬法院
    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受刑人雖執前詞表示不服，然原裁定
    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各罪，罪質分別為竊盜未遂1罪、施用
    第一級毒品1罪、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竊盜9罪、詐欺得利3
    罪、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犯罪時間相距近2年，且犯罪態樣
    、侵害法益、各罪之被害人均有不同，顯係出於各別犯意所
    為。本院審酌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僅係訴訟經濟或責任
    吸收原則之考量，而論以一罪，不無鼓勵犯罪之嫌，亦使國
    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是立法者基於刑罰公平
    原則之考量，爰刪除刑法連續犯之規定。受刑人明知已無連
    續犯之規定，仍屢屢竊取被害人之財物，對於個人財產法益
    侵害非輕微，影響社會治安甚鉅。又，受刑人於113年12月1
    1日出具「定刑聲請切結書」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刑，該切結
    書已載明「二、對於上述所示數罪刑，日後由法院定應執行
    刑時，有無想要陳述的意見(例如：定刑的範圍、希望法院
    如何定刑的具體理由)？」等文字，並有「對於定刑的意見
    」欄位供受刑人陳述意見，上開文字淺顯易懂且舉例說明，
    而受刑人表示「無意見」；原審法院復於114年1月22日函請
    受刑人針對本件定應執行刑陳述意見，並提供「定應執行刑
    意見陳述書」，該文件亦載明「對定刑之範圍、內容即如附
    件所示，有無意見？」、「對本院就附件所示，應如何具體
    定刑，有無意見？」等文字，簡單明瞭，而受刑人再度表示
    「無意見」等情，有上開「定刑聲請切結書」、「定應執行
    刑意見陳述書」存卷足憑。從而，原審法院於本件裁定前業
    已給予受刑人以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7
    7條第3項之規定。是原審經衡酌上述各情定其應執行之刑，
    核屬適法且無不當，更無輕重失衡或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處
    。
五、綜上所述，抗告意旨以前開情詞，指摘原裁定所定執行刑裁
    量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心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674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王成忠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33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王成忠(下稱受刑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具狀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以原審為上開各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向原審聲請定應執行刑，經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復經函詢受刑人陳述意見後，審酌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18罪之犯罪類型、犯罪次數、時間間隔、侵犯法益等情，與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為整體評價，暨先前定應執行刑時已扣減之刑(即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刑期最長為有期徒刑6年6月，合併刑期為10年9月，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9年9月，僅酌減1年，已違反責任遞減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且受刑人犯罪期間非屬長期，而連續犯廢除後，數罪併罰恐有過重不合理之情形。又原審未給予受刑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僅以簡陋草率之函文要求受刑人對本案定應執行刑表示有無意見，未載明此舉之目的、用意及重要性，導致受刑人在「無意見」欄打勾，錯失本件攸關國家刑罰權行使之陳述意見機會，影響受刑人權益重大。懇請法院撤銷原裁定，給予受刑人最有利之裁定等語。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係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且應以法秩序理念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價值為裁量權之衡平標準，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即不得任意指其為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竊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5所示罪刑確定；又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4月19日，而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5所示各罪之犯罪日期均在112年4月19日以前，且原審法院為最後事實審法院(即原裁定附表編號5所示)等情，有各該裁判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核屬正當。從而，原裁定就上開各罪，以各罪之宣告刑為基礎，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係在上開罪刑中之最長期有期徒刑6年6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23年以下，並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又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所示之2罪、編號3所示之10罪、編號4所示之3罪、編號5所示之2罪，固分別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2年4月、7年、5月確定，加計編號1所示罪刑，刑期總和為有期徒刑10年9月(計算式：10月+2年4月+7年+5月+2月)，原裁定合併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已再酌以寬減，且僅佔上開總和刑度(23年)約42％，顯無違反內部性界限，足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符合法規範之目的，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外部性界限，亦無違反內部性界限。
　㈡再者，原裁定已審酌受刑人所犯各罪所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9月，並未逾越法律之外部界限，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法律內部界限之情形，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受刑人雖執前詞表示不服，然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各罪，罪質分別為竊盜未遂1罪、施用第一級毒品1罪、施用第二級毒品1罪、竊盜9罪、詐欺得利3罪、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犯罪時間相距近2年，且犯罪態樣、侵害法益、各罪之被害人均有不同，顯係出於各別犯意所為。本院審酌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僅係訴訟經濟或責任吸收原則之考量，而論以一罪，不無鼓勵犯罪之嫌，亦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是立法者基於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爰刪除刑法連續犯之規定。受刑人明知已無連續犯之規定，仍屢屢竊取被害人之財物，對於個人財產法益侵害非輕微，影響社會治安甚鉅。又，受刑人於113年12月11日出具「定刑聲請切結書」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刑，該切結書已載明「二、對於上述所示數罪刑，日後由法院定應執行刑時，有無想要陳述的意見(例如：定刑的範圍、希望法院如何定刑的具體理由)？」等文字，並有「對於定刑的意見」欄位供受刑人陳述意見，上開文字淺顯易懂且舉例說明，而受刑人表示「無意見」；原審法院復於114年1月22日函請受刑人針對本件定應執行刑陳述意見，並提供「定應執行刑意見陳述書」，該文件亦載明「對定刑之範圍、內容即如附件所示，有無意見？」、「對本院就附件所示，應如何具體定刑，有無意見？」等文字，簡單明瞭，而受刑人再度表示「無意見」等情，有上開「定刑聲請切結書」、「定應執行刑意見陳述書」存卷足憑。從而，原審法院於本件裁定前業已給予受刑人以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之規定。是原審經衡酌上述各情定其應執行之刑，核屬適法且無不當，更無輕重失衡或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處。
五、綜上所述，抗告意旨以前開情詞，指摘原裁定所定執行刑裁量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心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